附件10

德宏州推进爱国卫生“７个专项行动” 
领导小组
 
一、领导小组组成人员 
组  长：卫  岗   州委副书记、州长 
副组长：赵冬梅   州委常委、常务副州长 
卓  勇   州委常委、副州长 
雪  琳   副州长 
冯  皓   副州长
刘毅鹏   副州长
董其然   副州长 
罗宏榆   州政府秘书长 
成  员：侯  华   州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州文明办主任 
冯组懿   州委州直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 
刘桢梅   州政府副秘书长、办公室主任
杨爱军   州政府副秘书长、州发展改革委
主任 
孟宏山   州政府副秘书长
吴  翔   州政府副秘书长 
孔  福   州政府副秘书长
孙新涛   州政府副秘书长
谭  琪   州政府办公室副主任、州政府督查
室主任 
李君川   州教育体育局局长 
余海坤   州公安局常务副局长
吴叔康   州财政局局长、州国资委主任 
董自明   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
孙孔龙   州生态环境局局长
李小山   州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（主持工作） 
蔺如程   州交通运输局局长
张定刚   州农业农村局局长
孟诚琨   州水利局局长 
李春涛   州商务局局长
杨燕飞   州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
陈  力   州卫生健康委主任 
马向红   州市场监管局局长 
杨五青   州广电局局长 
杨正华   州林草局局长 
杨  灵   州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 
罗祥荣   州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
陈春晓   团州委书记 
杨玲艳   州妇联常务副主席 
罗有系   州邮政管理局局长
何  勇   瑞丽海关关长
包利波   芒市海关关长
濮靖川   畹町海关关长
范旭东   章凤海关关长
郭  涛   盈江海关关长
戴云东   芒市机场总经理 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州卫生健康委，办公室主任由陈力、侯华、李君川、孙孔龙、李小山、张定刚、马向红、杨玲艳同志兼任，陈力同志为牵头人。办公室从州卫生健康委、州文明办、州教育体育局、州生态环境局、州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州农业农村局、州市场监管局、州妇联抽调人员集中办公。各成员单位明确1位正科级领导干部为联络员，负责日常工作对接、信息报送等工作。
二、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主要职责
（一）领导小组主要职责。统筹协调推进健康县城建设三年行动的组织实施，研究部署重点任务，协调推动各县、有关部门工作落实，协调解决作中的重大问题，完成国家、省委、省政府、州委、州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（二）办公室主要职责。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，跟踪督促领导小组决定事项的落实，推进落实健康县城建设各项工作任务，梳理总结健康县城建设的困难问题，研究提出工作建议，定期向领导小组报告，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领导小组成员如有变动，由成员单位相应岗位职责人员自行递补，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，不再另行发文。工作完成后领导小组自行撤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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